
电解槽刨槽技术协议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乙方：                                    （以下称乙方）
甲乙双方就甲方电解槽刨槽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总则

本技术协议作为双方合同的附件，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1.2乙方需采用能满足甲方使用要求的维修工艺，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保证维修质量达到正常使用要求、工艺要求。

1.3乙方在合同执行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2、维修承包内容

2.1 对甲方50台电解槽槽内白料清理、铝皮凿除破碎并移交熔铸车间（或暂存，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处理）、侧块凿除、掏钢棒孔、槽内破碎阴极炭块（钢棒分离）、阴极钢棒倒运（或暂存，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处理）、保温层清理、钢棒头清理。
2.2 清理破碎后的物料装车运送至指定地点。
2.3刨槽施工所需的各类人员（挖机司机、起重工、天车工、电气焊工）、工器具、车辆及辅材均由乙方负责。

2.4单台电解槽刨槽工期10天。

2.5刨槽使用挖机进行槽内破碎。

3、结算方式
3.1结算方式：甲方按乙方月实际刨槽数量明细予以结算，结算费用=应结费用-考核扣款。

乙方刨槽完毕经甲方负责人检查验收合格后，依据甲方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合同号）。

3.2 乙方在结算周期内由于刨槽质量等原因对甲方造成影响，甲方按照合同及科力耐材公司相关规定扣除相应的承包费用，扣款在当月结算费用中扣除，费用不足的逐期扣除。

3.3 支付方式：银行承兑。

3.4发票送达时间：乙方应于办理结算之日起七天内送达甲方，乙方必须向甲方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由乙方承担甲方无法抵扣税费的损失。

4、质量标准
4.1 白料全部清理完毕装包或装托盘倒运至指定位置，然后槽内进行铝皮清理（铝皮分割成1 米×1米，铝皮上不能有杂物）倒运至指定位置，铝皮清理破碎后再进行侧块凿除装包倒运至指定位置、阴极炭块破碎装包（破碎尺寸不能大于300mm×300mm）倒运至指定位置、阴极钢棒吊运至指定位置、炉底料清理装包倒运至指定位置、钢棒头装包倒运至指定位置。

4.2为了杜绝危废与其它物料混装，刨槽过程严格按照白料、铝皮、侧块、掏钢棒孔、阴极炭块破碎、炉底料清理的顺行进行刨槽，每道工序物料清理倒运完毕在进行下一道工序。

4.3掏钢棒孔时，掏出的物料不能堆积在阴极炭块上，必须边掏边装包袋。

4.4刨槽过程中，严禁物料混装，电解质、铝块、侧块、阴极炭块、粘土砖、防渗料、炉底料分类装包倒运至指定位置。
5、双方权利和义务

5.1甲方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5.1.1甲方有权对刨槽工作进行指导、检查、验收，对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不合格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造成事故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5.1.2甲方对乙方在施工中的违章行为有权制止和考核。

5.1.3甲方有权对进入施工区域内的乙方人员提出管理要求，不服从管理的乙方人员不准进入施工区域。

5.1.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制定设备台帐、档案、标准、记录，并不定期对设备的档案材料进行检查，出现问题有权对乙方进行考核。

5.1.5甲方施工工艺发生改变时，应提前通知乙方做好准备，提前的时间应满足维修工作的要求。

5.1.6甲方有义务将甲方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提供给乙方，为乙方在甲方检修区域的作业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5.1.7合同签订前双方必须签订安全协议。

5.1.8乙方在各类窑炉检修时，甲方提前向乙方进行安全告知。

5.1.9甲方为乙方无偿提供施工工作所需的能源介质（风、水、电、气、汽），并指定接点位置。

5.2乙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5.2.1乙方应建立健全满足本合同管理需要的组织机构，相应的规章制度、作业标准，并对完成各项施工任务负责。乙方按自己设置的组织机构、人员职责及国家和甲方的规定要求等，全面管理所属员工，对所属员工安全教育、技能培训、职业健康等方面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

5.2.2乙方学习并遵守甲方告知的相关规章制度，管理教育所属员工，保证安全施工，服从甲方相关告知的规定要求，并遵照执行。

5.2.3乙方根据危险源辨识和现场环境，制定详细的安全措施、施工方案与安全管理制度，严格约束管理所属员工。
5.2.4乙方有责任完善承包区域内所属业务的危险源辨识工作，产生辨识清单，并及时告知所属员工，且形成告知记录。

5.2.5乙方人员进入现场，必须穿戴好合格、规范的劳动保护用品。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并随身携带合格、有效的操作证原件或复印件，保证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对其所属员工的劳动防护负责。

5.2.6乙方在有毒、有害等危险区域施工时要佩戴防护用具，高处作业时必须使用安全带，对施工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要采取临时或永久防护措施才能作业，并对其负全部责任。

5.2.7乙方要采取措施保证所属员工作业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设备、人身或其他安全事故时，乙方应及时采取措施并通知甲方，甲方给予协助，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违约责任

6.1因乙方原因造成刨槽拖期，每拖期一天考核2000元。

6.2因乙方原因造成物料混装，每次考核乙方2000元。

6.3乙方未按照刨槽工序进行刨槽，每次考核2000元。

6.4由于乙方原因，刨槽上道工序未彻底进行完毕就进行下一道工序，每次考核乙方2000元。

6.5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刨槽过程中装车、卸车不及时每次考核200元。

6.6在施工过程中，乙方拒绝或不听从甲方的安排，每次考核500元。

6.7乙方在开工前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办理好施工前的备案工作，否则每拖延一天考核乙方200元。

6.8乙方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否则每发现一次考核乙方500元。

6.9因乙方原因造成设备、质量或其他事故，事故损失由乙方承担，并视事故情节轻重程度每次考核乙方5000-50000元。
6.10因乙方原因造成人身伤害事故，按照耐材公司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6.11因乙方原因造成交通事件，按照双方签订的安全协议执行。

6.12因乙方原因造成综合治理事件，按照双方签订的综合治理承诺书执行。
6.13合同生效后，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终止合同，甲方将停止支付剩余合同价款，甲方除将依据国家法律追究乙方的责任外，同时乙方须向甲方赔偿最高不超过本合同总价款的100%、最低不低于40%的赔偿金。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除外。

6.14所有施工考核款，乙方在接到考核通知后7天内，按照甲方要求进行缴纳，否则每拖一天增加考核200元，直至乙方将考核款全部缴纳完毕。
7、其它相关要求
7.1 乙方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对乙方人员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安全检查等工作。 

7.2乙方人员的身体、年龄、技术水平等应能满足检修维护工作的需要。

7.3乙方人员的劳保用品必须按时发放，并能满足所从事工作的需求。

7.4在承包期内，对所需人员的聘用、教育管理制度和对聘用人员的报酬待遇，由乙方自主负责决定。乙方及所聘人员发生的劳务纠纷、工伤、病残、交通、食宿和安全事故及处理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

7.5乙方人员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所有国家规定应购买的各类费用，均由乙方负责，按时足额购买并提供购买凭证。

7.6乙方所用人员工资及时发放，并每月为甲方提供工资发放明细。

8、协议生效

8.1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8.2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乙方（签字盖章）：                      甲方（签字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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